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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五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五十二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５

人，

实际表决的董事

５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２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性借款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新增经营性借款总额（包括银行借款、公司债及其他债务型融资方式的借

款总额）为不超过

２０

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公司自有土地使用权、在建或建成的项目提供抵押，或由其

他公司提供担保，或通过控股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等，并授权经理班子根据经营工作需要分期办理上述借款

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董事会今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确定每年度的公司借款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分行申请的

３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签订了《项目融资借款合同》及《房产抵押贷款合作协议书》，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

６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 上述贷款公司已累计还款

３

亿元，根据大连项

目销售进度， 大连晟鼎公司需兴业银行配合将上述贷款的抵押物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进行解压以

办理房屋产权证等手续，故公司拟为上述贷款中未归还的

３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披露的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两名独立董事刘秀焰女士、李力先生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的

３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就

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此次为大连晟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是为了大连项目办理房屋产权证的需要，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

保事宜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为此

３

亿元提供担保是安全且可行的。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陈云峰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陈云峰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提出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申请， 上述辞

职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陈云峰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及经营管理，陈云峰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继续工作，公司对

陈云峰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信息参见《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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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截至公告日前，本公司为上述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０

万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止公告日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

１０５

，

０５０

万元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签订了《项目融资借款合同》及《房产抵押贷款合作协议书》，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

６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 上述贷款公司已累计还款

３

亿元，根据大连项

目销售进度， 大连晟鼎公司需兴业银行配合将上述贷款的抵押物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进行解压以

办理房屋产权证等手续，故公司拟为上述贷款中未归还的

３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四届五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和表决通过，公司

５

名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前，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９６

，

０５０

万元，履行本次担保后对外

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２６

，

０５０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７．７９％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徐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经济信息咨询。

与本公司的关系：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１

，

０８８

，

０９０

，

９４２．２３

元，负债总额

１

，

０８９

，

６７９

，

５７２．２４

元，净资产

－１

，

５８８

，

６３０．０１

元，净利润

－１１

，

７４８

，

１６５．０５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２

、担保期间：自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解除抵押至

３

亿元贷款归还为止。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上述需提供担保的公司有关资信情况进行了查证。 董事会认为，大连

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对

其具有实质控制权，且大连晟鼎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拟对其提供的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前，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９６

，

０５０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４．０３％

。 履行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金额为

１２６

，

０５０

万元，占本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７．７９％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合计为

１３５

，

０５０

万元，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１．９１ ％

。

目前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除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另外第三方

提供任何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四届五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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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二）

●

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００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

式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性借款计划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的

３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１

、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持股凭证；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

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 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管理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委托人股

东账户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１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７３５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０５０５

联 系 人： 张雪梅 杜继锋

２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注

１

］ 反对［注

１

］ 弃权［注

１

］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性借款计划的议

案》；

２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连晟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分行申请的

３

亿元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注

２

］：

２

、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股东帐户： 持股数［注

３

］：

４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注

４

］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

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代

表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表格

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６

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６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６９２１４６９０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９．６２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３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蔚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宋文雷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李蔚先生代表出席本次

会议并签署有关文件，公司独立董事仲顺和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刘树艳女士代表出席本次会

议并签署有关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王同孝先生因病住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刘树艳女士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并签署有关文件；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孙武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与青岛华通国有资

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关于〈厂房租

赁协议书〉 的补充协议》

的议案

３０４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转让青岛澳柯玛自

动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６９２１４６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本次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于〈厂房租赁协

议书〉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于〈厂房租赁协议书〉的补充协议》，

关联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租赁期满后，华通集团将协议房产的所有权转归本公司，公司已支付的租金抵做房款。

２

、在租赁期内，如已具备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在公司向华通集团交齐协议房产的全部租金后

６０

日内，华通集团负责办完产权过户手续。

３

、租赁期满后，如协议房产最终无法完成过户，协议房产归公司所有，公司有权继续使用或处置，不再

向华通集团缴纳租金。

本次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青岛澳柯玛自动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青岛澳柯玛自动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各方

商定青岛澳柯玛自动商用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须经拥有国内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因

目前相关评估尚未结束，各方商定转让价款初步确定为

３８８９

万元，具体股权转让价款以实际评估价值为

准。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东方昆仑（北京）律师事务所石志远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

澳柯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澳柯玛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东方昆仑（北京）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票简称：江中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３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１５

，

２７３

，

２００

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

发行价格：

３６

元

／

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２００．００ １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中行

－

易方达

－

中行增发添利

１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２０．００ １２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０ １２

３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００ １２

４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０．００ １２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０．００ １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０．００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股

票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 １２

６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３２ １２

●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

行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 根据前述限售期及承诺安排，本次发行的股份预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市流通（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 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依次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区间的议案》，将原发行

方案“发行数量不低于

１

，

５００

万股，不超过

２

，

２００

万股”的约定修改为“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

，

２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１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二） 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１５

，

２７３

，

２００

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３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３６

元

／

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４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４９

，

８３５

，

２００

元（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总额）

５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６

，

７４４

，

５５２

元（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会计师费、股份登记费

等）

６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５３３

，

０９０

，

６４８

元

７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磊所”）出具的中磊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４９

，

８３５

，

２００

元，扣

除发行费用

１６

，

７４４

，

５５２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３

，

０９０

，

６４８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

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

必要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额均

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询价及配售程序、方式及结果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与承销办法》

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均真实、合法、有效；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开、公正及价格优先的原则。

二、 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５

，

２７３

，

２００

股，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发行结果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２００．００ １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中行

－

易方达

－

中行增发添利

１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００ １２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０ １２

３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００ １２

４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０．００ １２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０．００ １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０．００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股票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０ １２

６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３２ １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上市流通日

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到交易日。

（二） 发行对象情况

（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州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客户资产共持有发行人

１

，

１２７

，

１６５

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３８％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

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注册资本：

９９４

，

５７０．１４

万元

实收资本：

９９４

，

５７０．１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以外区

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８５５

，

８３７

股

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２９％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３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５

号五矿集团办公楼

Ａ

座北翼三层

注册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波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

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一般经营项目：无。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

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

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５

号

注册资本：

２８１

，

２９２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８１

，

２９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中枢

经营范围：实业、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项目的投资；资产受托管理；高新技术开发；投资

策划；企业经营管理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股东， 持有发行人

５１

，

９８６

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０２％

。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行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

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５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２８

号楼

１９

层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２７％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６

）企业名称：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邵文革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加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股权管理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

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

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

件股份数量

１

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９

，

０８１

，

６００ ４３．６３％ －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３

，

２９１

，

３００ ４．４９％ －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２４６

，

５８７ ２．４５％ －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６

，

０８５

，

４１９ ２．０６％ －

５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３％ －

６

中国银行

－

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９８％ －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４３９

，

２２７ １．８４％ －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５

，

３２３

，

００２ １．８０％ －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００９

，

６６２ １．６９％ －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１３

，

１２１ １．６６％ －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１

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９

，

０８１

，

６００

４１．４９％ －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２

，

８１８

，

３９３ ４．１２％ －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２４６

，

５８７ ２．３３％ －

４

中国银行

－

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２０

，

３８２ １．９３％ －

５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３％ －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８５７

，

４６６ １．８８％ －

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５

，

３２３

，

００２ １．７１％ －

８

中国农业银行

－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００９

，

６６２ １．６１％ －

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１３

，

１２１ １．５８％ －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５９２

，

４８４ １．４８％ －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１５

，

２７３

，

２００ ４．９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９５

，

８７６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５

，

８７６

，

８００ ９５．０９％

股份总额

２９５

，

８７６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结果，对《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增加

５３

，

３０９．０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

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中药非处方药和保健品（含保健食品、功能食品等）的生产和销售。 本

次非公开发行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中药非处方药和保健品业务规

模，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江中集团的持股比例由

４３．６３％

下降到

４１．４９％

，本次发行不改

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治理没有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控股股东江中集团及其关

联人之间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新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

行而新增与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 控股股东江中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其他关联交易，

不会因本次发行导致与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国资委、控股股东江中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同业

竞争。

六、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王中华、洪晓辉

项目协办人：陈默

经办人员：邵雷、邓昭焕、姚翾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２

、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倪俊骥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南证大厦

３１

层

经办律师：方杰、仇如愚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８０７３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７０

３

、审计机构

名称：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李国平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

４７０

号财政大楼七楼

经办会计师：舒佳敏、李国平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４１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２４

七、 备查文件

（一）文件目录

１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

明；

３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网站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查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７８８

号

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联系人：田永静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６９３２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１６４０２９

特此公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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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isclosure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0－04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4

：

30

在时代帝景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

发平先生主持。 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9

人，代表股份

102,527,1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57%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88,304,1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5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96

人，代表股份

14,223,0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

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票

101,884,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

；反对票

431,5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弃权票

211,3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通过。

（二）、关于开展镍套期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

101,536,7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

；反对票

637,7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

；弃权票

352,7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

，通过。

（三）、关于开展

NDF

组合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

101,535,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 ％

；反对票

635,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

；弃权票

356,2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

，通过。

（四）、关于益阳科力远电池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

101,597,0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

；反对票

478,567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

；弃权票

451,6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张超文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